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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大 学 基 础 医 学 系  
 

浙基医发〔2021〕11 号 

 

关于浙江大学基础医学本科生科研种子基金实施方案 

（试行）的通知 

各学科系，各课程组： 

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

划 2.0 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8〕8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

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》（教学〔2020〕1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积极探索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，依托学院重点实验室和

专业导师，充分挖掘科研苗子，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青年学子，逐步

建立结合重大科研任务进行人才培养的机制，加快基础学科拔尖人才

的培养，特制定基础医学本科生科研种子基金实施方案。 

一、申报要求 

1．种子基金面向基础医学专业（求是科学班和强基计划班）的

低年级本科生公开申报，每位学生在校期间允许多次申报，已立项者

不再重复申请。 

2．申请人在专业导师指导下开展原创性研究，需提出明确的研

究目标、创新的学术思想、合理的研究方案以及预期结果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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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时间 

种子基金每年申报一次，暑期启动项目申报，申报书见附件。秋

冬学期末答辩、立项。 

三、研究期限 

研究期限原则为 2 年，立项后一年中期检查，满两年结题答辩，

要求在本科毕业离校前完成。 

四、资助项目数及资助强度 

以不超过当届学生数 25%作为基数，立项数可少于基数，立项基

金资助 3-5 万元/项，立项后下拨 50%经费，项目通过中期检查后下

拨全部经费。经费专款专用，主要开支有材料费、印刷费、资料费、

邮寄费、交通费、差旅费、评审费等，基础医学系综合办公室、指导

教师负责经费使用的监管。 

五、政策支持 

1. 鼓励和支持以基金项目为基础的标志性产出成果，全额报销

版面费、专利申请费以及项目成果展示所产生的费用： 

1）资助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所产生的版面费。 

2）资助以第一或第二发明人申请专利的费用。 

3）资助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做口头报告或者墙报展示所产生的相

关差旅费用。 

以上文章的通讯作者单位和专利的所属单位必须是浙江大学。 

2. 学生可在项目研究基础上转化为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课题，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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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。 

3. 基础医学系鼓励教师积极参与种子基金项目的指导工作，认

定相应的教学工作量，对验收评为优秀的指导教师给予经费奖励。 

 

种子基金实施方案从 2021 年开始实施，由基础医学系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浙江大学基础医学系 

2021 年 6 月 15 日 

 

 抄  送：学生工作处、竺可桢学院、求是学院、党委学生工作部、 

本科生院、医学院党政办、本科生教育办公室。 

  浙江大学基础医学系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15 日印发        


